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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申明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江苏先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先行建设”）对外公布的《江

苏先行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0 年）》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海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东海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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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况 

一、 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8 年，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18〕170 号文件核准，

发行人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发行额度 3 亿元人民币的 2018 年江苏先行建设有

限公司绿色债券（以下简称“18 先行绿色债”、“本次债券”）。 

二、 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18 年江苏先行建设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2、债券简称：18 先行绿色债（银行间）、G18 先行（上交所）； 

3、债券代码：1880301.IB（银行间）、152047.SH（上交所）； 

4、发行首日：2018 年 12 月 20 日； 

5、到期日：2025 年 12 月 20 日； 

6、债券上市地点：银行间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7、担保情况：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主承销商、债权代理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3 亿元； 

10、债券期限：7 年期。本次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

第 3、4、5、6、7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本次债券发行总额的 20%、20%、20%、

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11、债券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5.37%。本次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

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Shibor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Shibor 基准利率为簿记建档

日前 5 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 Shibor（1Y）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基准利率

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本次债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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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11、债券余额：人民币 3 亿元； 

12、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每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

6、7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本次债券发行总额的 20%、20%、20%、20%和 20%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即在 2021 年 12 月 20 日、2022 年 12 月 20 日、2023 年

12 月 20 日、2024 年 12 月 20 日、2025 年 12 月 20 日分别偿付债券发行总额的

20%，最后 5 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3、债券评级：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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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先行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建松 

设立日期 2012 年 3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2592526769A 

注册资本： 12.00 亿元人民币 

住所： 武进区延政中大道 18-1 号（水务大厦）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查小霞 

邮政编码： 213161 

电话： 0519-68026188 

传真： 0519-68026188 

经营范围： 区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及咨询服

务；从事交通运输及相关产业的投资；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投资及资产经营管理服务；农村小城镇投资

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

工程、道路及绿化工程、桥梁工程、航道工程施工；

水环境整治及工程开发、土地整理和开发；苗木、花

卉种植、盆景销售；雕塑、喷泉、喷灌设计安装；园

林建筑工程、仿古建筑工程、土木建筑工程、园林及

公路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养护；路灯照明工程、公

路工程设计、施工；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五

金产品、交通器材、百货、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针

纺织品、灯具销售。普通货运、货运代办、搬运装

卸、仓储服务、停车服务、客运代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发行人 2020年度经营状况 

2020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86,381.86 万元。其中建筑劳务收入

107,112.08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56.62%；电气销售收入 22,842.03 万元，占

营业收入比重为 12.07%；污水污泥处理收入 34,824.00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8.41%。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相较于去年减少 8.44%。2020 年实现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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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4.3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0,028.40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661,255.03 万元，净资产 1,372,188.92 万元，资产负债率 62.52%。 

三、 发行人 2020年度财务状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行人出具了 2020 年度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1）第 020672 号。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率（%） 

资产总计 3,661,255.03 3,719,002.09 -1.55 

负债总计 2,289,066.11 2,430,992.37 -5.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72,188.92 1,288,009.72 6.5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75,256.20 887,943.70 9.8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86,381.86 203,563.61 -8.44 

营业成本 155,288.41 157,640.74 -1.49 

利润总额 21,977.33 13,711.63 60.28 

净利润 15,024.38 7,013.05 114.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028.40         1,458.30  587.6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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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9,649.36 171,760.67 -12.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075.71 -124,167.35 -141.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0,817.25 -35,579.05 857.9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258,185.01 398,277.19 -35.17 

4、主要变动情况 

（1）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年下降 35.17%，由于本年度净现金流

入较去年大幅下降，同时受限资金规模略微上升，导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大幅下

降； 

（2）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大幅上涨，主

要由于恒基路桥混改进行债权债务重组，从而对计提坏账其他应收款进行重组和

剥离，导致坏账计提转回导致本年度利润大幅上涨；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本期为正，主要是由于南沿江资本金收回，

导致投资现金流净流入增加 9.5 亿；另外则是本年度新增理财产品较去年下降 2.7

亿元，导致理财产品现金流净流入增加 2.7 亿； 

（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上年大幅下降，主要由于本年度净融资

较去年大幅下降，较去年同期借款及债券发行融资净流入现金流下降约 35 亿元。 

5、偿债能力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完善，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2020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649.36 万元，偿

债能力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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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8 先行绿色债募集资金 3 亿元，其中 1.5 亿元用于滨湖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的投资建设，1.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的营运资金。 

本次债券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完成资金募集，扣除承销费后全额进入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于 2019 年 1 月履行了使用募集资金的决策程序，经监管银

行检查，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和 1 月 31 日分两笔各 1.4811 亿元分别进入募投项

目实施公司大禹水务和发行人自身账户，用于滨湖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的建设和

补充公司的营运资金。截至目前，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未发现 18 先行绿色债存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形。 

债券履约情况：募集资金全部按照募集说明书用途使用。 

  



2018 年江苏先行建设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2020 年债权代理人代理事务报告 

9 
 

第四章 本次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为“18 先行绿色债”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简介 

担保人名称：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 246 号金融城 3 号楼 

注册资本：756309.9051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瞿为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再担保业务，担保业务，投资和资产管理，财务顾问，市场管理，

商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资产评估，设备及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财务会计信息 

担保人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苏公 W【2021】A613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

（2020 年）。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23.40 

负债总额 87.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6.36 

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28.65 

项目 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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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 21.57 

营业总成本 13.23 

利润总额 8.09 

净利润 5.47 

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71 

（三）资信状况 

依据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2 日出具的《信用等级公告》（联

合[2020]1340 号），担保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担保人最新一期的评级报告尚未披露，敬请投资者关

注担保人后续更新的评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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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18 先行绿色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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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8 先行绿色债”正常付息，尚未开始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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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发行人已委托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担任 18 先行绿色债的跟踪评级机构，

对本次债券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2021 年 6 月 7 日，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信用评级公告》（联合

【2021】3549 号）。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 AA 评级，

对“18 先行绿色债/G18 先行”信用等级维持 AAA 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相对于上一次评级结果，本次评级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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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情况 

一、发行人涉及的诉讼事项 

江苏先行建设有限公司涉及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已于 2021 年 2 月 3 日经江苏

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现将相关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1、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蔡伯仁、丁金娣与江苏先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行建设”）的股权

转让纠纷案。本案所涉标的江苏恒基路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路桥”）为

先行建设的子公司，为发行人的二级子公司。 

原告方：蔡伯仁、丁金娣。 

被告方：江苏先行建设有限公司。 

受理时间：2018 年 9 月 17 日。 

受理机构：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由：原告方为恒基路桥的原股东，被告方为恒基路桥的现任股东。原告方

针对 2013 年 4 月 25 日与被告方就恒基路桥股权转让事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

议》、所涉标的的评估价值及相关《评估报告》提出异议，认为本次股权转让过

程中对恒基路桥的无形资产和商誉价值认定不准确，要求被告方支付额外的股权

转让款。 

诉讼请求：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 5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本案

的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方依据重新评估的结果变更诉讼请求，

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 9132.79 万元及诉讼费用，并放弃了要求被告支付相应

的利息请求。 

2、诉讼结果情况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先行建设应向蔡伯仁、丁金娣支付股权转让

款 63882583.25 元及诉讼费用。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并由先行建

设承担二审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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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诉讼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事项主要系双方对于恒基路桥股权转让价值的分歧，所涉金额较小，占

发行人 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小于 0.5%。 

发行人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各项债务均能按期足额付

息兑付，上述事项对发行人的实际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二、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企业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企业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 

四、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调查，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五、其他重要事项 

1、经实际控制人常州市武进区国有（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批准，发行

人子公司江苏恒基路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路桥”）拟引入战略投资者，

以推进恒基路桥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工作。发行人控股股东江苏先行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制定的《江苏恒基路桥有限公司深化产权改革方案》已经武

进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收到常州市武进区财政

局的《关于对江苏恒基路桥有限公司深化产权改革方案的批复》。 

发行人将按照《关于对江苏恒基路桥有限公司深化产权改革方案的批复》

的要求，通过公开市场优选战略投资者，并依法依规做好产权改革工作，妥善

处理好债权债务关系，加快市场化运作步伐，全面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上述重大事项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

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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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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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18 年江苏先行建设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2020 年债权代理

人代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债权代理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